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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是对 JB/T 3765—84《煤用锤式破碎机》的修订。 
本标准与 JB/T 3765—84相比，主要技术内容改变如下： 
——产品型号表示方法中增加了特征代号 M（煤用）； 
——标准系列中增加了规格及其参数。 
本标准自实施之日起代替 JB/T 3765—84。 
本标准由全国矿山机械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沈阳重型机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何永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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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煤用锤式破碎机的型式、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

运输、贮存及制造保证。 
本标准适用于中碎和细碎煤或焦炭等中等硬度以下脆性物料的单转子锤式破碎机（以下简称破碎机）。 

2  引用标准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标准中引用而构成为本标准的条文。本标准出版时，所示版本均

为有效。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标准的各方应探讨使用下列标准 新版本的可能性。 
GB 191—1990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3768—1996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  反射面上方采用包络测量表面的简易法 
GB/T 4064—1983 电气设备安全设计导则 
GB/T 5680—1998 高锰钢铸件 
GB/T 7233—1987 铸钢件超声探伤及质量评级方法 
GB/T 9239—1988 刚性转子平衡品质  许用不平衡的确定 
GB/T 9439—1988 灰铸铁件 
GB/T 11352—1989 一般工程用铸造碳钢件 
GB/T 13306—1991 标牌 
GB/T 13384—1992 机电产品包装  通用技术条件 
JB/T 1604—1998 矿山机械  产品型号编制方法 
JB/T 5000.3—1998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焊接件 
JB/T 5000.12—1998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涂装 
JB/T 6397—1992 大型碳素结构钢锻件 

3  型式与基本参数 

3. 1  破碎机分为可逆式与不可逆式两种型式。其结构示意图如图 1、图 2。 
 
 
 
 
 

国家机械工业局 2000-04-24 批准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机 械 行 业 标 准  

煤 用 锤 式 破 碎 机 
 

Hammer crusher for coal 

 

JB/T 3765－2000 

代替 JB/T 3765—84  

2000-10-01 实施 



JB/T 3765－2000 

 2

 
 

 
 
               1—架体部； 2—调整部；                               1—机架部；2—转子部； 

               3—转子部； 4—篦条部                                3—筛条部；4—打击板  

图 1  可逆式                                图 2  不可逆式 
3. 2  破碎机的型号表示方法应符合 JB/T 1604 的规定。 

 
 
 
 
 
 
 
 
 
 
 标记示例： 
 转子直径为 1300 mm，转子长度为 1600 mm的煤用不可逆式锤式破碎机标记为： 

PCM–1316  煤用锤式破碎机 
 转子直径为 1000 mm，转子长度为 1000 mm的煤用可逆式锤式破碎机标记为： 

PCKM–1010  煤用锤式破碎机 
3. 3  破碎机的基本参数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转子长度，dm 
转子直径，dm 
煤用 
可逆式用 K表示；

不可逆式不标注 
锤式 
破碎机 

 P  C  □  M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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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型   号  
转子直径 

mm 
转子长度 

mm 
进料粒度 

mm 
出料粒度 

mm 
产  量 

t/h 
转子速度 

r/min 
电动机功率 

kW 
机器重量 

t 

PCM–1316 1300 1600 ≤300 ≤10 150~200 590 200 19.7 

PCM–1818 1800 1800 ≤300 ≤20 300~400 590 480 28.4 

PCM–1825 1800 2500 ≤300 ≤25 650~750 590 800 45.5 

PCKM–0606 600 600 ≤80 ≤3 15~30 1250 55 3 

PCKM–0808 800 800 ≤80 ≤3 50~70 1250 115 4.3 

PCKM–1010 1000 1000 ≤80 ≤3 100~150 980 280 10.5 

PCKM–1212 1250 1250 ≤80 ≤3 150~200 740 320 15.8 

PCKM–1413 1430 1300 ≤80 ≤3 200~250 740 380 16.3 

PCKM–1414 1430 1400 ≤80 ≤3 250~350 985 520 17 

PCKM–1416 1410 1608 ≤80 ≤3 350~400 985 560 17.7 

注 
1 转子直径指转子在工作状态时锤头顶端的 大运动轨迹。 
2 产量指破碎标准无烟煤时，被破碎物料抗压强度限为 12 MPa，表面水分小于 9%，密度为 900 kg/m3 时的产量。 
3 机器重量不包括电动机的重量。  

 

4  技术要求 

4. 1  基本要求 
4. 1. 1  破碎机应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并按经规定程序批准的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安装和使用。 
4. 1. 2  高锰钢铸件应符合 GB/T 5680 的规定。 
4. 1. 3  碳素钢铸件应符合 GB/T 11352 的规定。 
4. 1. 4  灰铸铁件应符合 GB/T 9439 的规定。 
4. 1. 5  锻件应符合 GB/T 6397 的规定。 
4. 1. 6  电气设备应符合 GB/T 4064 的规定。 
4. 1. 7  焊接件应符合 JB/T 5000.3 的规定。 
4. 2  结构要求 
4. 2. 1  传动装置可装在破碎机架体对称的两侧。 
4. 2. 2  同型号破碎机的锤头及篦条等易损件应具有互换性，且容易更换。 
4. 2. 3  篦条等调节机构应灵活、可靠。 
4. 2. 4  破碎机的各个接合面应严密，不应漏粉尘。 
4. 2. 5  灰尘不得进入轴承内，不允许轴承有漏油现象。 
4. 2. 6  篦条的缝隙尺寸与布置方位应有利于合格粒度的排出。 
4. 3  性能要求 
4. 3. 1  主轴承的 高温度不应超过 75℃，温升不超过 30℃。 
4. 3. 2  破碎机空载运行时入料口排风量呈负压状态（风吹向破碎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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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3. 3  锤头材质性能不得低于 GB/T 5680 规定，并按 GB/T 7233 规定做探伤检验。 
4. 3. 4  锤头的使用寿命应不少于 3000 h。 
4. 3. 5  在规定使用条件下，破碎机从开始使用到第一次大修时间（指更换主轴、锤盘等）不少于 7000 h。 
4. 4  装配要求 
4. 4. 1    破碎机的上、下架体的结合面在任何方向的平面度公差不大于 0.2 mm/1000 mm，结合平面与轴

承中心平面的距离偏差为±0.10 mm。 
4. 4. 2  转子部在未装锤头前做静平衡试验，其平衡品质等级应符合 GB/T 9239 中 G6.3 的规定。 
4. 4. 3  锤头装配时应符合下述要求： 

a) 同一圆周上两个相对锤头的重量差不大于 0.15 kg； 
b) 相互对称的两排锤头的重量差不大于 0.17 kg。 

4. 4. 4  破碎机的主轴承座的 大振幅值（单振幅）不大于 0.1 mm。 
4. 4. 5  破碎机的涂漆质量应符合 JB/T 5000.12 的规定。 
4. 5  安全环保要求 
4. 5. 1  破碎机的传动装置应有安全防护装置。 
4. 5. 2  破碎机的各接合面应严密，不应漏灰。 
4. 5. 3  破碎机的空载的噪声值不应大于 90 dB（A）。 
4. 6  成套性要求 
4. 6. 1  破碎机成套供货范围应包括破碎机本体、传动装置、电动机和低压电控设备。 
4. 6. 2  每台破碎机应附有合格证明书、使用说明书、安装图、基础图、备件明细表、电控图和装箱单。 

5  试验方法 

5. 1  破碎机的主要尺寸用通用量具检验。 
5. 2  检查传动部分：人工盘车时应转动灵活，无卡阻现象。 
5. 3  转子部做静平衡试验可采用水平平行轴座的平衡方法进行。 
5. 4  破碎机空负荷试车不得少于 2 h，在试车中检查： 

a) 在破碎机轴承座上方和两侧，用测振仪检测其水平和垂直振幅值（单振幅）； 
b) 按 GB/T 3768的规定检测噪声值； 
c) 将温度计插入轴承座的加油孔中检测轴承温度，每隔 30 min测量一次，直至温度稳定为止； 
d) 采用风速计在破碎机入料口测量检验负压状态。 

5. 5  破碎机在用户处应先进行空负荷试验后再进行负荷试车时检验： 
a) 产量测试：可用连续作业折算法测定，即将某段时间内的全部破碎物料进行计量，折算成小时

产量，累计时间不少于 0.5 h。 
b) 出料粒度测试：用国家标准网孔的筛组进行筛分并作出筛下物料的百分比曲线。 
c) 功率测试：用功率表测试。 

6  检验规则 

6. 1  出厂检验与型式检验 
6. 1. 1  每台产品必须进行出厂检验，其内容与要求应符合 4.2.3、4.3.2、4.4.4、4.4.5和 4.5.3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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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1. 2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定型、鉴定时； 
b) 正式生产后，如结构、设计、工艺或材料有重大改变时； 
c)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6. 1. 3  型式检验项目包括本标准所有要求。 

7  标志、包装、运输及贮存 

7. 1  破碎机应在明显处固定产品标牌，其型式与尺寸应符合 GB/T 13306 的规定。标牌应包括下列内容： 
a) 产品名称和型号； 
b) 主要技术参数； 
c) 产品制造编号； 
d) 出厂日期； 
e) 制造厂名称； 
f) 商标。 

7. 2  产品包装应符合 GB/T 13384 的规定，装箱发货时每件包装箱外壁文字标记应符合 GB 191的规

定。其内容包括： 
a) 收货单位、地址； 
b) 产品名称与型号； 
c) 箱号、外形尺寸、毛重量、净重量； 
d) 制造厂名称及出厂编号。 

7. 3  产品按装箱单包装，外露加工面应涂防锈油并包扎好，油封有效期不少于 6个月，出口产品应满

足外贸定货要求。 
7. 4  电气设备、成套附件等均包装成箱。 
7. 5  随机技术文件应放在袋内，并在箱内固定放置。 
7. 6  包装应满足水路，陆路运输要求，产品整装、分装均不得超限。 
7. 7  产品在保管期内防止灰尘落上，电气设备应防止潮湿。封存期内应定期维护，防止零部件锈蚀和

损坏。 

8  制造保证 

8. 1  制造厂应保证产品符合本标准的要求。 
8. 2  用户在遵守本标准和安装使用说明书的情况下，产品从发货之日起 18 个月或在此期间内使用 12
个月，确因制造质量不良而不能正常工作时，制造厂应无偿为用户修理或更换产品零部件。此保证期不

包括锤头、篦条等易损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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